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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国家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取得阶段性成效

2021年11月，鄂尔多斯市成功入选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近一年来，试验区以保护和改善地
下水环境质量为核心，围绕地下水型饮用水源地及煤化工、煤炭和天然气开采等重点行业，开展区域尺
度和地块尺度土壤和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估与协同防控，全力推进地下水污染防治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
地，推动试验区建设取得新成效。

一、高位推动，系统谋划推进试验区建设。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
建设工作，加强顶层设计，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的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制定了《鄂尔多斯市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建设方案》，明确了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
定、在产企业地下水污染防治等五大方面18项目标任务，力争到2024年底，全市地下水双源调查总体完
成，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得以划定，沿黄区域内的煤化工等重点行业地下水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
地下水污染防治制度创新初见成效，形成一系列可推广、可复制的地下水污染防控管理体系，为全国地
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提供“鄂尔多斯模式”。

二、持续做好全市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是地下水环境监管的重要基
础工作，对保障地下水环境安全、推进地下水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工作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为初步了解
掌握我市地下水环境状况，2021年以来，我市通过开展双源核查，并筛选其中235个典型双源进行采样
监测和数据分析，完成了全市地下水环境状况初步调查评估工作，为下一步持续推进地下水环境状况调
查评估奠定良好基础。同时配合自治区正在开展全市工业集聚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现已完成达
拉特旗、准格尔旗、杭锦旗、乌审旗的工业集聚区监测井规范化建设及采样工作。此外，为加强地下水
国控考核点管理，了解考核点周边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和风险源状况，从而能进行针对性制定防护与风
险管理措施，预防考核点地下水环境遭受污染，我市谋划了5个国控考核点周边环境状况调查项目，并成
功争取到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库，将于近期启动实施。

三、稳步推进地下水环境监测网建设 。在整合筛选水利、自然资源、企业污染源自行监测、环保部
门监督性监测各类已有符合条件的监测井基础上，以垃圾填埋场、园区渣场、工业园区及土壤重点监管
单位为重点，借鉴吸收自然资源部门地下水监测工程经验，试点先行，以点带面，探索监测井全生命周
期管理，稳步推进污染源地下水环境监测网建设。其中，工业园区、填埋场及化学品生产企业等3类污染
源规范监测井建设试点方案通过了国家和自治区地下水方面专家技术审查，并完成了现场打井和相关资
料分类整理。通过总结试点经验，筛选一批、新建一批和关停一批，规范全市地下水环境监测井。

四、加强在产企业地下水污染防治。一是建立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为做好全市地下
水污染源头防治工作，提高全市在产企业地下水环境管理水平，10月25日，在全区率先印发了我市第一
批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共涉及6家单位。二是落实在产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地下水监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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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据预警制度，探索在产企业“边生产、边防控”模式。
五、强化土壤、地下水风险隐患排查 。通过开展隐患排查工作，有助于强化重点监管单位土壤、地

下水污染防治意识，压实主体责任，及时发现土壤、地下水污染隐患，及早采取措施，防止造成污染或
者加重污染。一是加大宣传培训力度。以全市境内85家土壤重点监管单位为抓手，于5月中旬，邀请生态
环境部土壤中心伍斌老师、北京环科院张文毓老师解读培训《土壤重点监管单位隐患排查指南》及《在
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指南》，分行业对重点监管单位隐患排查及自行监测工作进行了专题辅
导，并对存在问题分类通报整改。二是开展煤化工行业企业土壤、地下水隐患排查试点工作，市本级设
立专项经费以我市境内典型行业煤化工企业为试点，邀请生态环境部土壤中心正在开展煤化工行业隐患
排查和自行监测技术要点制定，拟为全国煤化工行业企业隐患排查和自行监测提供经验。三是实施隐患
排查“回头看”。为提升隐患排查相关单位的专业化水平，推动隐患排查工作规范有序开展。2022年选
取我市焦化行业共10家企业作为自治区试点企业优先开展土壤、地下水隐患排查“回头看”工作，要求
企业进行自查自纠，并同步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市级抽查工作，对重点监管单位的排查成果进行抽
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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